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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羅子瑄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454
傳真：03-3361097
電子信箱：100371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300152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大勇國小辦理「113年桃園市第七屆桃園盃樂樂

棒球錦標賽」一案，請協助轉知所屬，鼓勵各校組隊參

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八德區大勇國民小學113年2月19日勇小學字第

1130000899號函辦理。

二、賽事地點及期程如下：

(一)比賽日期及地點：113年4月20日(星期六），桃園市大勇

國民小學(桃園市八德區自強街60號)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自113年3月25日(星期一)上午8時起至113年3

月29日(星期五)下午4時或額滿為止。

三、比賽期間請惠允實際參與大會裁判、工作人員、參賽人員

(含選手、教練、帶隊教職員)公(差)假登記，若逢例假

日，同意在不影響課務原則下擇日補休；如已支領裁判

費、工作費者，不得再報支加班費、補休或其他酬勞。

四、旨揭賽會競賽規程及報名文件請逕至比賽網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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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ttp://163.30.153.3/tball/main/index.asp)查閱。

五、本案倘有疑問，請逕洽承辦人大勇國小體育組劉家鈞老

師，電話：0955802213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桃園市政府除外)、本市公私立各
國小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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